R il RN
113 & £ §§ 3 ¥ 63655
DO A ABEY R RBERERT
S TR I

FABEFIEBE P E R E  SRBTRALSH (1103 B

F % 26442%5L) > FlARE AR EAE? po % (REE C113E
BEFEFTF10290) » FH T3 G ¥ 7 ARA 0 12N Fg 5 2

R e T

R ke B M ATE R R4
BOAFR TR 0 i pcd

i
3; ‘%‘i’“fiif"rif’ﬁ’tiﬁ’f&“— %361 3917
[T Qr%w@#ﬁb“@ RRBED HOER 2k IE
2480 N pOEERD A T 10FF1I943F 0 T e ke 2 &
HaE2 2 RIAAART pERAP > A 3T - T, 23T
i"/@i BAF ARG THRT R P S OmEEEA 3 - 10pF8A

C10RE194 3 » fem RS P 2 KA 42 > R 4R
P*Léiﬁ%‘%ﬁﬁﬁ BT S G R WG ERGTIR S 2
gpt o BRAI0E ~ 108~ 108 ~%3308~, 5 &
Fpina B TAL KT R ARAN ALY | b H
ol R E (Aot ) el o

23
. =

kN <
—\\
%)\N
(w
~
M-

lLFa2EFRLF @ FapmrziE, BiF]

%— 7



N
N
S
T
o
ETIS
[
ke
5
¥
pvd
Q*
(\.'3
2|
[u——
N —

f

AEZ AP AE P HIE AE]
FHRS D ERF R AT E
Tk g B 1405 % 378 2 L)

g
=)
(w
}H-
ey
S
Q
il
(w
[
|
=
55

Wb R R L B 1S $ 165 $ 250112867 14
BRE A A REOY00P L0 7 0 37k $ 166 % 298 B
b

N St
Z2iE &

\
Nlud

-

W3
x

N

g
= ok —mle

F

Ay o BEERAREL T iE 2 E Y
P0f G o RIEH A 0 3% A WII3ETY 3P B 2
FoAREQY 0P AT BEBHIL R F 23RS

o TRT D TpEpwe % A A gL Hh v

H oA ATE DA BB 2T RER S T
AP EERBHARET T e 2IVER 2 AP A M A
JHECRAERAB AR FES AR, o AL
WA AT 2 Y LFHF a0 X2 A FG v E PR
AP R TR A E R REE A2 e o 112867 14p 2 1
2R AR L AR g Y g0 SR K



112#6°% 14p 2
H&B@i&i%@ﬁ
Han i d =) o
PARA - BRBZ MPFAMAYHIEAEIRA TR
%ﬁﬂ%%W%BB%ﬁM%%’%%ﬁﬁr&éﬁmm@a,{
AL E R ETI2E67 14p B2 m &2 % 167F % 258 R
T E & o gEm ?i’# E;,m/j«;,;;/‘u Et‘ EIRLY 3
R () & E
MRT- e B ﬂfz‘@@“frﬂﬁ@éﬁ l :f:~ Y HI6T 25E 0 F
Bl o BRI R TG FIARE .
Ea L 15 o e 2)iE %

/f;ar:z%,ijﬂ ¥ah 6 11387
F = p v ¥ pEw ek

A2 3t PN o Al - f&é‘i—é AR AR T A
g%,ﬁﬁgb’%%»gjxg /T%Pa T AAT o mETR- 22
FoOAFRZBIMELES k- BALERIEA AP
RAFEY »EEUBRFLAHE » ATETRE > UARZEBED
f&ﬁwﬁ’rﬁ - TR N G ER o
ECRRE N DLEAEAE S
@ﬂ%“*ﬁékﬁﬁﬁiﬁ
FODIE MR T £ 2 %’ﬁﬁté@@*‘m
7] 2_ 4e & R A IR A
T2 o FliF8c 2 g~ 2 % ';% EE) .fs:{;n};i?;%‘r#“% = 0k P2 10
3 R BF % 56425 3" LL/'E% FHRAATE2Y e ]
06 10°% 23p FlizE=|Hp x?»ﬁ VE A Ry A0 10944
P2TR Gk R r&ﬁ% ERHMREIATFTZEZ S B
T ERBE AL D S 4’3‘% HET A B G HRIZ

niEad 5ﬁP”%@r FHASIE 25 SR
r’,% %%3¥fﬁﬁﬁ&a’im Ak 2 7 3
’f#g\'ﬁl %-‘a&;‘x’—é;?:d“;ﬁ.li A — LR R ’?fri



€T
9‘3%7‘%»3

N ARAR PR O &R o BiR112£67 14p B 2w
B FIEF160EF 2 RFEH A o
FHEG &igﬁsé@gﬁmﬁ’ﬁ NFEHE A
®’&€ﬁ£ﬁgﬁiﬁwm%@ AR F) A EptR P
e ERAEEH L 2T AP %:W’ﬁarﬁﬁﬁi
wi’w%%gw%%%m@%ﬁﬁﬁﬁ4ﬁ%£ﬁﬁ’a
MEHNER2Z EBILIIEAN TR T ADARK BN
5%$4AFﬁ%ﬁL&i&%’%@kﬁﬁﬁii%&%

X EmR S iR ri%Jiﬁ—?%cui&Aﬁ v 3B @ 5 AR S
&W%éé’%ﬁﬁﬁﬁfﬁ ‘

B ERI AR PEIAERE IR R

A R DS - SRR I SR ERRCY SRR
ﬁ%imhm REELT IR (R 3 A AT
W) BFEFGERLBARKRPF REAE R HFAG
SofEe A PR FARL PR AR - RAEGARE 2
AR (LA EPE $245F ) F- ik EAudei 2
2] Hafiavdhe RS 2 3T B AR

z

—-'\\

T
—I
=)

-_

_g?ﬁfmwﬂgwx% JEP5000 7 2 4R (LA &R
%2447 ) o HE A F PR %R rE 55000~ 0 BiRAEFS
ﬁilﬁlﬁﬁ%x\%SE#UiEﬁLZﬁ’%ﬁiﬁéﬂhﬁlfé
AT o R pE o i e AR o

= )3‘::2‘.,,\»](“&?%\ HpE2_ xR ”J,z‘E $ER2B T AP 5 ¥ ik
B AE S5 R 1IE R T o ﬁﬁﬁh‘]_%iﬁ,
g 2P AR %%’?3’3 75 A b"i?. T2 o iz ik
oo gy T ﬁgq~umﬁﬁ*” FHEARPL D
A TR &I BB R > RO PR 75 A @ik
Wz P FRERFLMEY $Z LR F o



2

-
1

ff'z’ﬁ y AR P YRR B AR S FIET N IFAAE kAT
B2 2 0 WE R RN EF LA AT o BT AT
R TR R AL BEZ T TREIRE I P Do
rfEll o) te ak, BA e Bde, R RELT
ZPMATA R BAR L AR B LMY TR T TS

DIRAT R g H 2B A AP AL PN F 0 GEHITA X

BTS2 FA  F ARG RS R 0]

B2 & Foo % F?ufj*u—fl BBEE > oy 22t i 3

w2 RATE 2R R RATE E M G

afFEXy LA L_J'é"figfii'&ijﬁ s BRI F381E22% 2

A AR R GIRA] & A Ak S
*

FAFITE KL B G L FLER S P RAFLIF A A LR
BB T o RO PEPRZAER A P RAL I AR
P2t > AR 3 5000~ 4R 0 H AR e B ori@ gy 2
i’awﬁﬁrﬁ**m% P 2 £W(4f"%#M
y5000’°> 2R VL 0§ REF 38
Z2FPIEHR T A OUFR o T RSB AE F25ES]
iE 5 38iE2 1% 3 AR E lﬁ_—ljﬁﬁﬁ;?ﬁaéﬁ s Ak 308~
B A TR INA - 3R G A m T i
B R
FAE R E 44905 5238 ~ 5338 - 45005 % 178 - %454
E %2 o ZUE A2 J L A4 2 o

~ Ao PR?‘K?E’?%:'J/ ’ ‘1{:‘ ?;?‘gz Ji—zixifQZOE A ““

@@i%§ﬁ$:$1r%&ﬁﬁ 7 (R &)

ARERZRT FRFBALST  REBF RS IR

v

4

s N Y 114 = 3 E 13 2
MEF L2 27 XFE

SR ABEP SR ARD
WA RT A e R B E IR B e B SR 3
PO L E R T 2

T Az pAsg o
TF Rl



¢ ERRT)E ¥ 33918 % 19

LGRS S H= AR Z 2Ty o TR AR AN 2 A2
P HH o RSE T WS RS R EE0F AT
§°

Pt

EREFYHABRBERBELTE
110# & W F % 264425
e 2 T I
2 5
wa¢4% FERTHE %ﬁ"géiﬁﬁﬁ&%’pdiﬁj: HI T
% FF R EIRIT ATISE IE L AT
=% EF
‘%s&aﬂ$#¢
L2 cEEr ks

= >y

2

>‘

g?%éﬁ&ﬁmﬁaééééﬁ%ﬁg
S A A 2 21028 RS ¥ 805
B 103& BEHFF 5235~ 4 #ITAE 2 21038 B %
% 14365« £tk 2 2 R103E R B 73 S41TEEE %
Eaw R BRI SEE RN PRINTEZY R
NEI106#10° 23p Bf o w3 F & > »0109%4 7 27p B

ﬁ

<ﬁ$mﬁﬁﬁﬁ%Aw?ﬁvwwﬁ&’%HUEWQBﬁ%
popr o BERY L ERA LTS EE ﬁ’#kiﬁé

N VR St 2 E P s b
Tl KT EFRUBRT TR L AR AT

w®
St
mi



L EonETEE 2 A LT E £ JATART A B
TRAFERE S LG L FATRRFI LT L AR
BREFHER S APFa T 7208 0 P wkip
e S ERS AR T R A &
o ETEE S P E A REENE AR RrE AN w0 YA
Fos s 4 £ v s Bopd  SAERIEHTE D 2 AR 2 K
0 #E229p w2 B P > kv g X i;ﬁ‘#&-/p?; )
MERNMATER (TR) 305 ~7F &~ 22000~ % » &4
T2 @1 £ &7 F 4R 5.0000000000005 % = (T Lk
k) ’ﬁéﬂfﬁ?ﬁ5$U%€ﬁi€ﬂ%%@$ﬁf%;A
ERtR 2 @ 5 I pt 3 VR CEH R B A R P OEITHBR Rk
BT o ﬁi‘ﬁw TFE HATE v v R B B BB Rk
Sl R RB AP REATT 0 AITHRBPAZ )° R
%o d LINEE et 4252, s 2 A Epbmf '
Zg»izﬂ 2ZERHLE T L\Ffﬁﬁa&@]%\ﬁ » 3+109# 127
Az > MEFRERFT L5 N 0 v flHFY F 75 K
@%@Hﬁﬁﬁﬁ’&ﬁ%ﬁvwm%%@éﬁﬁﬂgii%ﬁ’
B110#2% 9p 9pF 144 35 > K9 L =g} 27 - B =
Revsn > » ®ar30g ~ 3 3v5mf B ordp 9 R G 41{7 R 50
0000000000005k = (= & @ @& » T HLAA EFE 2 )
IEH BB R & TR s P EALEER S Y 23
AR P 953‘41/»\@%4 ﬂ1 + #4217t 5.000000000000%%
e = ( DARA T > THBAEEMES ) P LAt P 9FF42
A= Fﬁiﬁiﬁ%fﬁ,L ﬂijwd 24217 & %.000000000000% &
So( P L iR F g THCAEER S ) (8 2 3R p 9pFE43 s
%J%%ﬁﬁ%%iiﬁiﬁi%é\oﬁTfiﬁ%%@
AT e i = @@ﬁiﬁ}%7<a%'é’#¢49%%
A E10FE1943F » T H Rk D 2 XA 42 2RI Jlp
ééﬁ%ﬁ%’é&Wﬁ%—iaruw¢@w$ﬁm,;7»
FOoRE TR AT E e IR X5 AL

‘X‘

CASS



% o gl
S gl R

#Ip T

ZHF AFERIE FE -
mlfifj‘g
LTS E E
CEBFEE EEE T

l‘llji g‘ﬁb.—: ]‘}ﬁ; ¥ ue'f}#i;';

- I LA

FEEF

1 W2 73
P ozt

*&ﬁf’gi 1

S

ok AR L F AR AR S TR AR
Flobe 02308~ 2 %A 2SI
i%%m%&ﬁziﬁ’ﬁ%r@mj
P42 =BT 0 FRfE L /AR D
3LﬁwiWH3%imﬁi£o

-\1\

33;.

2 AL FHANEDZ
%P oz it

S

—

AT TR SRR T
HooER T B P FRITABRE 2 R
B 70 R R T AT
Ly EE

3 | FA Y B2

dp #F

A’ﬁ?/&jpfﬁg:]ﬁ] %mgﬁj\iAng
te © 2 F

4 B AR E R R E

EE R SRR A

4 2 LINE$ 32 47 )

BRI XISk
WAFE T B RSEAR
ADM ~ ERBHEI
YA 47 H B A5

B (7R A
+

LINEFEA T4a b2 | 12

3308 ~ »

‘-T—FB—PF)%/‘EFF #Hz T

AA ERPRE 2 2 EF o

5 A4 FEHE ¢~ BA FIE

2% b P

~CAEEHE = 2 % X

P A AA]10E27 9P = AA FEHE
42 30§ A 0 I B OPEI8A AR T
SETN I P 9PFALA E B A FER S

$N\R




(\ER)

2o f8 R 3 e pOPFA2A T C 4 B MR
6’*%%*FB9%M¢@ ,

FE £ o A T
AR E BRI R
kT T L F TR R

b L
AR

o # I,{?‘;

o

2RI B A% R
R KRR P
R 20110222 9

P 9pELL A % [0# 244

S BT A LG o

R AL 22 2 5P im0 VALY
HP A T TR 2R A B Y R 2
308 ~ > 3110&2% 9p 9pFL5L 42T
PIOPF194 3 2 3=t #45 - 7 o * iz
AR L RT IR P e (FpBIRAE
ZREBEREFERE T E 4 W
i P ﬁmb'Lri\E?ﬁ'? 5 i)

A~ F108# & F %335
245 % i P B AR X

2351 847 ~ 24

AL R R Y L & R
S S L S LR ALk
ZEE

i
ALY PR T 8 k-4 g

7

—

m

LR ~ 2+ 2 4p EZHRER A Y > 7§ L 9%
MFOR2 E S G AR A R E -
A o
FAL A2 2RI02 BEPAEIHRTRAFPRERESIED R
£ BT 580050~ 103 5= 0 EARL HRT I ke B ke S b
ERFVFFFWHE L RPRARENT R 2 FHRT
AATAE S EIR103E LR EERIP o 8 A R RT3
BREFFFH14365.~ % |5 > F 537800 % > 75 B2 3
AL tRE S 2 R103E 0 X AR T AL HRT IR £ 52
BFas 2417525000 @B B 32 R FHREHRTRE
PR FA S LB K2k G TR E
%/3ﬁ%%%ﬁ%ﬁ
TR A B
?ﬁzﬁ@ﬂ TG
R
CPAA R T IRATE o A2 5 3300F R 1 EAI B4 0 2 3k
BPAEFUEFIREFTPETETERE > RL TR



PR Jo T B pA B 2 - BURB BRI B Lo ik
Bt o 2 R i é‘gm}f@aj’}t%*ﬂ}gﬂ‘i’?ﬁ]gig%ﬁ-
%@*ﬁ@ﬁiﬁfﬁ"%ﬁﬁfiﬁﬁaﬁ

TR FARLHRTIRYE X G PRI A
EREEAEFHRAN 2% F AP ik

12 R T e Jw"”&}iﬁf‘j:%ﬁ’-‘“r}? » ke

31

IBES

ER1E DR > $3390F % 178 2 Fe43v 8PP 2 B 7 402
SlAEF 178 2 §8b— S8 5 3 ¥ > %%iiﬁF%WF

Fesse e Bopd B 2 - AR R 2T R &> a2 5550
RIS PR - L I HTR L T2
SR kTl S
= ] E PRk $ 2516 F 1 AT 23 -
1L 3%
e SR
¢ % s R 111 & 11 ' 9 p
wo® 7 F R
AED AEPER AR R
v I EX ® 111 = 11 ’ 18 2
CEE A N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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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金簡字第63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育瑋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6442號），因被告於訊問程序中自白犯罪（原案號：113年度金訴緝字第102號），爰裁定不經通常訴訟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育瑋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未扣案洗錢之財物新臺幣參拾萬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36至39行「林育瑋見詐騙所得款項已經過三層層轉至其準備之系爭帳戶後，於同日9時55分至10時19分許，至南投縣南投市及草屯鎮之全家便利超商自動櫃員機，分3次提領一空」之記載，應更正補充為「林育瑋於同日上午9時55分許、10時8分許、10時19分許，在南投縣南投市及草屯鎮之全家便利超商內之自動櫃員機，持用吳孟穎所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之金融卡分別提領10萬元、10萬元、10萬元共計30萬元」；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林育瑋於本院訊問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可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係就宣告刑範圍予以限制，並不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法定刑度；修正後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並刪除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
　⒊此外，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自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該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後該法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被告於偵查中及審理中是否均有自白、又是否有繳回其犯罪所得，即影響被告得否減輕其刑之認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規定並不以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為必要，然112年6月14日修正後則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更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須繳回犯罪所得始得減輕其刑。
　⒋本件被告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其僅於本院訊問時自白洗錢犯行，然未繳交犯罪所得5000元，是被告僅符合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要件。從而，若適用舊洗錢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1月至5年；倘適用新洗錢法論以新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綜合比較結果，應認舊洗錢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就前述犯行與「牛哥」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於密接時間內，在同一地點，多次持提款卡提領被害人遭詐騙所匯入款項，就同一被害人而言，係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應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
　㈤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處斷。
　㈥刑之加重減輕部分：
　⒈被告前因詐欺及偽造文書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3年度聲字第5642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2月確定，於106年10月23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併付保護管束，於109年4月27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節，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審酌被告前揭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為詐欺案件，被告一再涉犯相同罪質之案件，顯見其刑罰反應力薄弱，漠視法律規定，倘加重其刑，衡量被告所受之刑罰與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尚無過苛，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⒉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洗錢犯罪，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我國詐欺事件頻傳，嚴重損及社會治安及國際形象，而偵查機關因人頭帳戶氾濫，導致查緝不易，受害人則求償無門，成為犯罪偵查之死角，相關權責機關無不透過各種方式極力呼籲及提醒，而被告對於重要之金融交易工具仍未能重視，亦未正視提供帳戶予陌生人可能導致之嚴重後果，竟向同案被告吳孟穎收取本案金融帳戶後，復依「牛哥」指示加以提領，進而掩飾犯罪贓款去向，除造成偵查犯罪之困難，並助長詐欺犯罪風氣，破壞金融交易秩序，危害社會治安，所為實屬不該；並考量被告曾因涉犯詐欺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構成累犯部分不予重複評價），素行不佳；及被告終能坦承犯行，惟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予以賠償；暨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見本院金訴卷第2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被告於本院訊問中自承本案獲取5000元之報酬（見本院金訴卷第244頁），堪認其本案犯罪所得為5000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另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此條之立法理由，雖亦指係「已查獲」之洗錢財物，參諸其規範意旨，基於「澈底阻斷金流以杜絕犯罪，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立法目的，考量洗錢行為輾轉由第三人為之者，所在多有，實務上常見使用他人帳戶實現隱匿或掩飾特定犯罪所得之情形，倘若洗錢標的限於行為人所有，始得宣告沒收，除增加司法實務上查證之困難，亦難達到洗錢防制之目的，故解釋上所謂「已查獲」並不以「已查扣」為限，只要為司法機關所查知係屬被告本案洗錢之財物，即犯罪客體，即為已足。惟沒收係以強制剝奪人民財產權為內容，係對於人民基本權所為之干預，除須法律保留外，並應恪遵憲法上比例原則之要求。是法院就具體個案，如認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仍得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予沒收或酌減之，以符憲法比例原則。查本件被告自吳孟穎所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提領共30萬元，而為詐欺及洗錢犯行，參與犯罪之程度較末端，且依被告於本院訊問時之供述，被告僅有5000元報酬，其本案犯罪所得尚非甚多，是認對被告就本案洗錢之財物之全部（告訴人共匯款64萬5000元）宣告沒收或追徵，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予以酌減，並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僅就被告提領、未扣案之30萬元併予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簡易判決，得於收受簡易判決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李濂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子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王宥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劉燕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0年度偵字第26442號
　　被　　　告　林育瑋　

　　　　　　　　吳孟穎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育瑋曾因參與假冒司法公務人員出示偽造公文書詐騙被害人之詐欺案件，先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805號、103年度審訴字第23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字第1436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字第417號等案件分別判處有期徒刑，經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2月，於民國106年10月23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於109年4月27日假釋未經撤銷而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於110年2月9日前某日、時，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合謀詐騙他人，並由林育瑋負責製造被害人所匯入贓款之金流斷點，搜集可作為金流斷點使用之人頭帳戶並擔任車手，提領被害人匯入上開人頭金融帳戶之款項。吳孟穎前曾因名下之金融帳戶涉嫌遭詐騙集團成員取得而接受刑事司法偵查，應明知將金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並形成金流斷點，使司法人員難以追查犯罪所得金流去向，竟仍基於幫助他人共同詐欺取財、掩飾隱匿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之故意，於110年2月9日前之某日，經林育瑋與吳孟穎接洽後，以每匯入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可分紅2000元之代價，將其名下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提供予林育瑋及其所合作之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使用，以此方式幫助詐欺集團成員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行。嗣林育瑋及其所合作之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上開帳戶後，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LINE通訊軟體暱稱「妍兒」、臉書社群網站暱稱「馮馨妍」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於109年12月間起，以佯稱股票投資之詐騙方式，向劉靖中實行詐騙，致劉靖中陷於錯誤，陸續匯款予詐騙集團成員所指定之帳戶，復於110年2月9日9時14分許，劉靖中再次遭上開詐騙集團成員詐騙，又匯款30萬元至詐騙集團所指定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鄭俊龍，下稱A人頭帳戶）中，詐騙集團成員得逞後，即將匯入上開A人頭帳戶中之款項於同日9時41分轉匯至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程杰弘，下稱B人頭帳戶）中，再於同日9時42分許將上開款項轉匯至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郭子乾，下稱C人頭帳戶）後，又於同日9時43分將上開款項轉匯入吳孟穎之系爭帳戶內。林育瑋見詐騙所得款項已經過三層層轉至其準備之系爭帳戶後，於同日9時55分至10時19分許，至南投縣南投市及草屯鎮之全家便利超商自動櫃員機，分3次提領一空，以此等製造金融斷點之方式，掩飾該詐騙所得之本質及去向，並致劉靖中受有財產上損失。嗣劉靖中察覺有異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劉靖中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育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向被告吳孟穎借用系爭帳戶並提領劉靖中匯入之30萬元，以及給予被告吳孟穎2000元分紅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辯稱：提領的錢是我在現線上賭博賺來的錢等語。



		　2

		被告吳孟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承認曾將系爭帳戶之提款交予被告林育瑋，惟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辯稱：僅係請被告林育瑋幫忙領錢等語



		　3

		告訴人劉靖中於警詢之指訴

		告訴人遭詐欺集團詐騙而匯款至A人頭帳戶之事實



		　4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影本5紙、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影本5紙、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影本4紙、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影本3紙、臉書暱稱「馮馨妍」個人檔案資料、通訊軟體LINE暱稱「妍兒」與告訴人之LINE對話擷圖

		佐證告訴人遭詐欺之並匯款30萬元入
A人頭帳戶之事實。





		　5

		A人頭帳戶、B人頭帳戶、C人頭帳戶及系爭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於110年2月9日匯入A人頭帳戶之30萬元，於同日9時38分入帳後，隨即於同日9時41分轉匯至B人頭帳戶，之後又於同日9時42分轉匯至C人頭帳戶，又隨即於同日9時43分轉匯至系爭帳戶中。用以證明左欄金融帳戶確係為本案詐騙集團所控制使用，並用以證明被告林育瑋、吳孟穎所辯不實。



		　6

		全家便利商店南投老家店及草屯狀元店店內自動櫃員機於110年2月9日9時55分及10年24分之提領人畫面。

		對照系爭帳戶之交易明細後，可確認並證明被告林育瑋將告訴人劉靖中匯入之30萬元，於110年2月9日9時55分起至同日10時19分許分3次提領一空。用以佐證被告林育瑋之犯行。（另自動櫃員機之照片時間與實際時間存有落差，故以交易明細所載時間為準）



		　7

		本署108年度偵字第33524號案件中關於被告吳孟穎之彰化銀行、玉山銀行帳簿、提款卡之相關資料及警、偵訊筆錄影本。

		證明被告吳孟穎因其所申請之金融帳戶及提款卡等物為他人持有而接受刑事司法調查，主觀上應明知或可而知將金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並形成金流斷點等情。



		　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805號、103年度審訴字第23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字第1436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字第417號判決網路列印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被告林育瑋之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

		證明被告林育瑋本案犯行構成刑法上累犯，且被告林育瑋前案犯罪情狀略為冒充司法人員並出示偽造之公文書對被害人進行詐騙犯行，與本案被告林育瑋所為，同為詐欺犯罪，具行為惡性之累積，又本案可見被告林育瑋犯罪手法之提昇，顯示前案之執行對被告林育瑋無教化之效果，有予加重處罰之必要。







二、核被告林育瑋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隱匿犯罪所得等罪嫌，被告林育瑋同時觸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2項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請從一重論處，被告林育瑋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另被告林育瑋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核被告吳孟穎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吳孟穎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2項罪名，亦請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又被告林育瑋、吳孟穎之犯罪所得，請依法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9　　日
　　　　　　　　　　　　　　　檢　察　官　李　 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8　　日
　　　　　　　　　　　　　　　書　記　官　 王 襛 語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金簡字第63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育瑋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

字第26442號），因被告於訊問程序中自白犯罪（原案號：113年

度金訴緝字第102號），爰裁定不經通常訴訟程序，逕以簡易判

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育瑋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貳萬元，罰金如易服

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未扣案洗錢之財物新臺幣參拾

萬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36至39行「

    林育瑋見詐騙所得款項已經過三層層轉至其準備之系爭帳戶

    後，於同日9時55分至10時19分許，至南投縣南投市及草屯

    鎮之全家便利超商自動櫃員機，分3次提領一空」之記載，

    應更正補充為「林育瑋於同日上午9時55分許、10時8分許、

    10時19分許，在南投縣南投市及草屯鎮之全家便利超商內之

    自動櫃員機，持用吳孟穎所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之金融

    卡分別提領10萬元、10萬元、10萬元共計30萬元」；證據部

    分增列「被告林育瑋於本院訊問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

    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

    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

    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

    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

    ，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

    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

    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

    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

    ）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

    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可知修正前洗

    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係就宣告刑範圍予以限制，並不

    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

    之法定刑度；修正後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

    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

    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

    之未遂犯罰之」，並刪除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

    規定。

　⒊此外，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

    修正公布，自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該法第16條第2項原規

    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修正後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者，減輕其刑」，後該法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

    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

    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

    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

    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被告

    於偵查中及審理中是否均有自白、又是否有繳回其犯罪所得

    ，即影響被告得否減輕其刑之認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

    規定並不以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為必要，然112

    年6月14日修正後則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113年7月3

    1日修正後更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須繳回犯罪所

    得始得減輕其刑。

　⒋本件被告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其僅於

    本院訊問時自白洗錢犯行，然未繳交犯罪所得5000元，是被

    告僅符合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要件。從而，若適用舊洗錢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其量刑範

    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1月至5年；倘適用新洗錢法論以

    新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綜合

    比較結果，應認舊洗錢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前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就前述犯行與「牛哥」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

    共同正犯。

　㈣被告於密接時間內，在同一地點，多次持提款卡提領被害人

    遭詐騙所匯入款項，就同一被害人而言，係侵害同一之法益

    ，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

    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

    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應論

    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

　㈤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處斷。

　㈥刑之加重減輕部分：

　⒈被告前因詐欺及偽造文書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3

    年度聲字第5642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2月確定，於10

    6年10月23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併付保護管束，於109年4

    月27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節，此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受有期徒刑之

    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

    ，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審酌被告前揭構

    成累犯之前案紀錄為詐欺案件，被告一再涉犯相同罪質之案

    件，顯見其刑罰反應力薄弱，漠視法律規定，倘加重其刑，

    衡量被告所受之刑罰與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尚無過苛，爰依

    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⒉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洗錢犯罪，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

    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我國詐欺事件頻傳

    ，嚴重損及社會治安及國際形象，而偵查機關因人頭帳戶氾

    濫，導致查緝不易，受害人則求償無門，成為犯罪偵查之死

    角，相關權責機關無不透過各種方式極力呼籲及提醒，而被

    告對於重要之金融交易工具仍未能重視，亦未正視提供帳戶

    予陌生人可能導致之嚴重後果，竟向同案被告吳孟穎收取本

    案金融帳戶後，復依「牛哥」指示加以提領，進而掩飾犯罪

    贓款去向，除造成偵查犯罪之困難，並助長詐欺犯罪風氣，

    破壞金融交易秩序，危害社會治安，所為實屬不該；並考量

    被告曾因涉犯詐欺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此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構成累犯部分不予重複評價）

    ，素行不佳；及被告終能坦承犯行，惟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

    解或予以賠償；暨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

    況（見本院金訴卷第2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被告於本院訊問中自承本案獲取5000元之報酬（見本院金訴

    卷第244頁），堪認其本案犯罪所得為5000元，應依刑法第3

    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另依

    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

    洗錢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此條之立法

    理由，雖亦指係「已查獲」之洗錢財物，參諸其規範意旨，

    基於「澈底阻斷金流以杜絕犯罪，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

    」之立法目的，考量洗錢行為輾轉由第三人為之者，所在多

    有，實務上常見使用他人帳戶實現隱匿或掩飾特定犯罪所得

    之情形，倘若洗錢標的限於行為人所有，始得宣告沒收，除

    增加司法實務上查證之困難，亦難達到洗錢防制之目的，故

    解釋上所謂「已查獲」並不以「已查扣」為限，只要為司法

    機關所查知係屬被告本案洗錢之財物，即犯罪客體，即為已

    足。惟沒收係以強制剝奪人民財產權為內容，係對於人民基

    本權所為之干預，除須法律保留外，並應恪遵憲法上比例原

    則之要求。是法院就具體個案，如認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

    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

    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仍得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

    不予沒收或酌減之，以符憲法比例原則。查本件被告自吳孟

    穎所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提領共30萬元，而為詐欺及

    洗錢犯行，參與犯罪之程度較末端，且依被告於本院訊問時

    之供述，被告僅有5000元報酬，其本案犯罪所得尚非甚多，

    是認對被告就本案洗錢之財物之全部（告訴人共匯款64萬50

    00元）宣告沒收或追徵，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

    2第2項規定，予以酌減，並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第3

    8條之1第3項規定，僅就被告提領、未扣案之30萬元併予宣

    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簡易判決，得於收受簡易判決送達後20日內，經本

    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李濂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子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王宥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劉燕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0年度偵字第26442號

　　被　　　告　林育瑋　

　　　　　　　　吳孟穎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育瑋曾因參與假冒司法公務人員出示偽造公文書詐騙被害

    人之詐欺案件，先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805

    號、103年度審訴字第23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

    字第1436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字第417號等案

    件分別判處有期徒刑，經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2月，於

    民國106年10月23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於109年4月27日假釋

    未經撤銷而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於110年2月9日前某

    日、時，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

    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合謀詐騙他人，

    並由林育瑋負責製造被害人所匯入贓款之金流斷點，搜集可

    作為金流斷點使用之人頭帳戶並擔任車手，提領被害人匯入

    上開人頭金融帳戶之款項。吳孟穎前曾因名下之金融帳戶涉

    嫌遭詐騙集團成員取得而接受刑事司法偵查，應明知將金融

    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並形成金

    流斷點，使司法人員難以追查犯罪所得金流去向，竟仍基於

    幫助他人共同詐欺取財、掩飾隱匿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之故

    意，於110年2月9日前之某日，經林育瑋與吳孟穎接洽後，

    以每匯入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可分紅2000元之代價，將其

    名下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

    爭帳戶），提供予林育瑋及其所合作之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

    頭帳戶使用，以此方式幫助詐欺集團成員實施詐欺取財及洗

    錢犯行。嗣林育瑋及其所合作之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上開帳

    戶後，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

    ，由LINE通訊軟體暱稱「妍兒」、臉書社群網站暱稱「馮馨

    妍」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於109年12月間

    起，以佯稱股票投資之詐騙方式，向劉靖中實行詐騙，致劉

    靖中陷於錯誤，陸續匯款予詐騙集團成員所指定之帳戶，復

    於110年2月9日9時14分許，劉靖中再次遭上開詐騙集團成員

    詐騙，又匯款30萬元至詐騙集團所指定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

    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鄭俊龍，下稱A人頭帳戶）中，

    詐騙集團成員得逞後，即將匯入上開A人頭帳戶中之款項於

    同日9時41分轉匯至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戶名：程杰弘，下稱B人頭帳戶）中，再於同日9時42分許

    將上開款項轉匯至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戶名：郭子乾，下稱C人頭帳戶）後，又於同日9時43分將上

    開款項轉匯入吳孟穎之系爭帳戶內。林育瑋見詐騙所得款項

    已經過三層層轉至其準備之系爭帳戶後，於同日9時55分至1

    0時19分許，至南投縣南投市及草屯鎮之全家便利超商自動

    櫃員機，分3次提領一空，以此等製造金融斷點之方式，掩飾

    該詐騙所得之本質及去向，並致劉靖中受有財產上損失。嗣

    劉靖中察覺有異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劉靖中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育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向被告吳孟穎借用系爭帳戶並提領劉靖中匯入之30萬元，以及給予被告吳孟穎2000元分紅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辯稱：提領的錢是我在現線上賭博賺來的錢等語。 　2 被告吳孟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承認曾將系爭帳戶之提款交予被告林育瑋，惟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辯稱：僅係請被告林育瑋幫忙領錢等語 　3 告訴人劉靖中於警詢之指訴 告訴人遭詐欺集團詐騙而匯款至A人頭帳戶之事實 　4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影本5紙、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影本5紙、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影本4紙、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影本3紙、臉書暱稱「馮馨妍」個人檔案資料、通訊軟體LINE暱稱「妍兒」與告訴人之LINE對話擷圖 佐證告訴人遭詐欺之並匯款30萬元入 A人頭帳戶之事實。  　5 A人頭帳戶、B人頭帳戶、C人頭帳戶及系爭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於110年2月9日匯入A人頭帳戶之30萬元，於同日9時38分入帳後，隨即於同日9時41分轉匯至B人頭帳戶，之後又於同日9時42分轉匯至C人頭帳戶，又隨即於同日9時43分轉匯至系爭帳戶中。用以證明左欄金融帳戶確係為本案詐騙集團所控制使用，並用以證明被告林育瑋、吳孟穎所辯不實。 　6 全家便利商店南投老家店及草屯狀元店店內自動櫃員機於110年2月9日9時55分及10年24分之提領人畫面。 對照系爭帳戶之交易明細後，可確認並證明被告林育瑋將告訴人劉靖中匯入之30萬元，於110年2月9日9時55分起至同日10時19分許分3次提領一空。用以佐證被告林育瑋之犯行。（另自動櫃員機之照片時間與實際時間存有落差，故以交易明細所載時間為準） 　7 本署108年度偵字第33524號案件中關於被告吳孟穎之彰化銀行、玉山銀行帳簿、提款卡之相關資料及警、偵訊筆錄影本。 證明被告吳孟穎因其所申請之金融帳戶及提款卡等物為他人持有而接受刑事司法調查，主觀上應明知或可而知將金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並形成金流斷點等情。 　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805號、103年度審訴字第23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字第1436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字第417號判決網路列印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被告林育瑋之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 證明被告林育瑋本案犯行構成刑法上累犯，且被告林育瑋前案犯罪情狀略為冒充司法人員並出示偽造之公文書對被害人進行詐騙犯行，與本案被告林育瑋所為，同為詐欺犯罪，具行為惡性之累積，又本案可見被告林育瑋犯罪手法之提昇，顯示前案之執行對被告林育瑋無教化之效果，有予加重處罰之必要。 

二、核被告林育瑋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及洗

    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隱匿犯罪所得等罪嫌，被告林育瑋同

    時觸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2項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

    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請從一重論處，被告林育瑋與不詳詐欺

    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

    共同正犯，另被告林育瑋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執行完畢後，5

    年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47條

    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核被告吳孟穎所為，係犯刑法第30

    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

    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吳孟穎同時觸犯

    幫助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2項罪名，亦請依刑法第55條

    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又被告林育瑋、吳孟穎之

    犯罪所得，請依法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9　　日

　　　　　　　　　　　　　　　檢　察　官　李　 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8　　日

　　　　　　　　　　　　　　　書　記　官　 王 襛 語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金簡字第63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育瑋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6442號），因被告於訊問程序中自白犯罪（原案號：113年度金訴緝字第102號），爰裁定不經通常訴訟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育瑋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未扣案洗錢之財物新臺幣參拾萬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36至39行「林育瑋見詐騙所得款項已經過三層層轉至其準備之系爭帳戶後，於同日9時55分至10時19分許，至南投縣南投市及草屯鎮之全家便利超商自動櫃員機，分3次提領一空」之記載，應更正補充為「林育瑋於同日上午9時55分許、10時8分許、10時19分許，在南投縣南投市及草屯鎮之全家便利超商內之自動櫃員機，持用吳孟穎所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之金融卡分別提領10萬元、10萬元、10萬元共計30萬元」；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林育瑋於本院訊問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可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係就宣告刑範圍予以限制，並不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法定刑度；修正後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並刪除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
　⒊此外，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自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該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後該法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被告於偵查中及審理中是否均有自白、又是否有繳回其犯罪所得，即影響被告得否減輕其刑之認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規定並不以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為必要，然112年6月14日修正後則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更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須繳回犯罪所得始得減輕其刑。
　⒋本件被告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其僅於本院訊問時自白洗錢犯行，然未繳交犯罪所得5000元，是被告僅符合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要件。從而，若適用舊洗錢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1月至5年；倘適用新洗錢法論以新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綜合比較結果，應認舊洗錢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就前述犯行與「牛哥」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於密接時間內，在同一地點，多次持提款卡提領被害人遭詐騙所匯入款項，就同一被害人而言，係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應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
　㈤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處斷。
　㈥刑之加重減輕部分：
　⒈被告前因詐欺及偽造文書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3年度聲字第5642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2月確定，於106年10月23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併付保護管束，於109年4月27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節，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審酌被告前揭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為詐欺案件，被告一再涉犯相同罪質之案件，顯見其刑罰反應力薄弱，漠視法律規定，倘加重其刑，衡量被告所受之刑罰與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尚無過苛，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⒉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洗錢犯罪，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我國詐欺事件頻傳，嚴重損及社會治安及國際形象，而偵查機關因人頭帳戶氾濫，導致查緝不易，受害人則求償無門，成為犯罪偵查之死角，相關權責機關無不透過各種方式極力呼籲及提醒，而被告對於重要之金融交易工具仍未能重視，亦未正視提供帳戶予陌生人可能導致之嚴重後果，竟向同案被告吳孟穎收取本案金融帳戶後，復依「牛哥」指示加以提領，進而掩飾犯罪贓款去向，除造成偵查犯罪之困難，並助長詐欺犯罪風氣，破壞金融交易秩序，危害社會治安，所為實屬不該；並考量被告曾因涉犯詐欺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構成累犯部分不予重複評價），素行不佳；及被告終能坦承犯行，惟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予以賠償；暨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見本院金訴卷第2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被告於本院訊問中自承本案獲取5000元之報酬（見本院金訴卷第244頁），堪認其本案犯罪所得為5000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另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此條之立法理由，雖亦指係「已查獲」之洗錢財物，參諸其規範意旨，基於「澈底阻斷金流以杜絕犯罪，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立法目的，考量洗錢行為輾轉由第三人為之者，所在多有，實務上常見使用他人帳戶實現隱匿或掩飾特定犯罪所得之情形，倘若洗錢標的限於行為人所有，始得宣告沒收，除增加司法實務上查證之困難，亦難達到洗錢防制之目的，故解釋上所謂「已查獲」並不以「已查扣」為限，只要為司法機關所查知係屬被告本案洗錢之財物，即犯罪客體，即為已足。惟沒收係以強制剝奪人民財產權為內容，係對於人民基本權所為之干預，除須法律保留外，並應恪遵憲法上比例原則之要求。是法院就具體個案，如認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仍得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予沒收或酌減之，以符憲法比例原則。查本件被告自吳孟穎所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提領共30萬元，而為詐欺及洗錢犯行，參與犯罪之程度較末端，且依被告於本院訊問時之供述，被告僅有5000元報酬，其本案犯罪所得尚非甚多，是認對被告就本案洗錢之財物之全部（告訴人共匯款64萬5000元）宣告沒收或追徵，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予以酌減，並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僅就被告提領、未扣案之30萬元併予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簡易判決，得於收受簡易判決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李濂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子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王宥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劉燕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0年度偵字第26442號
　　被　　　告　林育瑋　

　　　　　　　　吳孟穎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育瑋曾因參與假冒司法公務人員出示偽造公文書詐騙被害人之詐欺案件，先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805號、103年度審訴字第23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字第1436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字第417號等案件分別判處有期徒刑，經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2月，於民國106年10月23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於109年4月27日假釋未經撤銷而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於110年2月9日前某日、時，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合謀詐騙他人，並由林育瑋負責製造被害人所匯入贓款之金流斷點，搜集可作為金流斷點使用之人頭帳戶並擔任車手，提領被害人匯入上開人頭金融帳戶之款項。吳孟穎前曾因名下之金融帳戶涉嫌遭詐騙集團成員取得而接受刑事司法偵查，應明知將金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並形成金流斷點，使司法人員難以追查犯罪所得金流去向，竟仍基於幫助他人共同詐欺取財、掩飾隱匿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之故意，於110年2月9日前之某日，經林育瑋與吳孟穎接洽後，以每匯入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可分紅2000元之代價，將其名下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提供予林育瑋及其所合作之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使用，以此方式幫助詐欺集團成員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行。嗣林育瑋及其所合作之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上開帳戶後，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LINE通訊軟體暱稱「妍兒」、臉書社群網站暱稱「馮馨妍」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於109年12月間起，以佯稱股票投資之詐騙方式，向劉靖中實行詐騙，致劉靖中陷於錯誤，陸續匯款予詐騙集團成員所指定之帳戶，復於110年2月9日9時14分許，劉靖中再次遭上開詐騙集團成員詐騙，又匯款30萬元至詐騙集團所指定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鄭俊龍，下稱A人頭帳戶）中，詐騙集團成員得逞後，即將匯入上開A人頭帳戶中之款項於同日9時41分轉匯至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程杰弘，下稱B人頭帳戶）中，再於同日9時42分許將上開款項轉匯至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郭子乾，下稱C人頭帳戶）後，又於同日9時43分將上開款項轉匯入吳孟穎之系爭帳戶內。林育瑋見詐騙所得款項已經過三層層轉至其準備之系爭帳戶後，於同日9時55分至10時19分許，至南投縣南投市及草屯鎮之全家便利超商自動櫃員機，分3次提領一空，以此等製造金融斷點之方式，掩飾該詐騙所得之本質及去向，並致劉靖中受有財產上損失。嗣劉靖中察覺有異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劉靖中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育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向被告吳孟穎借用系爭帳戶並提領劉靖中匯入之30萬元，以及給予被告吳孟穎2000元分紅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辯稱：提領的錢是我在現線上賭博賺來的錢等語。



		　2

		被告吳孟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承認曾將系爭帳戶之提款交予被告林育瑋，惟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辯稱：僅係請被告林育瑋幫忙領錢等語



		　3

		告訴人劉靖中於警詢之指訴

		告訴人遭詐欺集團詐騙而匯款至A人頭帳戶之事實



		　4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影本5紙、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影本5紙、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影本4紙、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影本3紙、臉書暱稱「馮馨妍」個人檔案資料、通訊軟體LINE暱稱「妍兒」與告訴人之LINE對話擷圖

		佐證告訴人遭詐欺之並匯款30萬元入
A人頭帳戶之事實。





		　5

		A人頭帳戶、B人頭帳戶、C人頭帳戶及系爭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於110年2月9日匯入A人頭帳戶之30萬元，於同日9時38分入帳後，隨即於同日9時41分轉匯至B人頭帳戶，之後又於同日9時42分轉匯至C人頭帳戶，又隨即於同日9時43分轉匯至系爭帳戶中。用以證明左欄金融帳戶確係為本案詐騙集團所控制使用，並用以證明被告林育瑋、吳孟穎所辯不實。



		　6

		全家便利商店南投老家店及草屯狀元店店內自動櫃員機於110年2月9日9時55分及10年24分之提領人畫面。

		對照系爭帳戶之交易明細後，可確認並證明被告林育瑋將告訴人劉靖中匯入之30萬元，於110年2月9日9時55分起至同日10時19分許分3次提領一空。用以佐證被告林育瑋之犯行。（另自動櫃員機之照片時間與實際時間存有落差，故以交易明細所載時間為準）



		　7

		本署108年度偵字第33524號案件中關於被告吳孟穎之彰化銀行、玉山銀行帳簿、提款卡之相關資料及警、偵訊筆錄影本。

		證明被告吳孟穎因其所申請之金融帳戶及提款卡等物為他人持有而接受刑事司法調查，主觀上應明知或可而知將金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並形成金流斷點等情。



		　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805號、103年度審訴字第23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字第1436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字第417號判決網路列印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被告林育瑋之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

		證明被告林育瑋本案犯行構成刑法上累犯，且被告林育瑋前案犯罪情狀略為冒充司法人員並出示偽造之公文書對被害人進行詐騙犯行，與本案被告林育瑋所為，同為詐欺犯罪，具行為惡性之累積，又本案可見被告林育瑋犯罪手法之提昇，顯示前案之執行對被告林育瑋無教化之效果，有予加重處罰之必要。







二、核被告林育瑋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隱匿犯罪所得等罪嫌，被告林育瑋同時觸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2項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請從一重論處，被告林育瑋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另被告林育瑋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核被告吳孟穎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吳孟穎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2項罪名，亦請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又被告林育瑋、吳孟穎之犯罪所得，請依法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9　　日
　　　　　　　　　　　　　　　檢　察　官　李　 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8　　日
　　　　　　　　　　　　　　　書　記　官　 王 襛 語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金簡字第63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育瑋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6442號），因被告於訊問程序中自白犯罪（原案號：113年度金訴緝字第102號），爰裁定不經通常訴訟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育瑋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未扣案洗錢之財物新臺幣參拾萬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36至39行「林育瑋見詐騙所得款項已經過三層層轉至其準備之系爭帳戶後，於同日9時55分至10時19分許，至南投縣南投市及草屯鎮之全家便利超商自動櫃員機，分3次提領一空」之記載，應更正補充為「林育瑋於同日上午9時55分許、10時8分許、10時19分許，在南投縣南投市及草屯鎮之全家便利超商內之自動櫃員機，持用吳孟穎所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之金融卡分別提領10萬元、10萬元、10萬元共計30萬元」；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林育瑋於本院訊問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可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係就宣告刑範圍予以限制，並不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法定刑度；修正後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並刪除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

　⒊此外，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自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該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後該法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被告於偵查中及審理中是否均有自白、又是否有繳回其犯罪所得，即影響被告得否減輕其刑之認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規定並不以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為必要，然112年6月14日修正後則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更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須繳回犯罪所得始得減輕其刑。

　⒋本件被告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其僅於本院訊問時自白洗錢犯行，然未繳交犯罪所得5000元，是被告僅符合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要件。從而，若適用舊洗錢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1月至5年；倘適用新洗錢法論以新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綜合比較結果，應認舊洗錢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就前述犯行與「牛哥」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於密接時間內，在同一地點，多次持提款卡提領被害人遭詐騙所匯入款項，就同一被害人而言，係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應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

　㈤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處斷。

　㈥刑之加重減輕部分：

　⒈被告前因詐欺及偽造文書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3年度聲字第5642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2月確定，於106年10月23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併付保護管束，於109年4月27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節，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審酌被告前揭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為詐欺案件，被告一再涉犯相同罪質之案件，顯見其刑罰反應力薄弱，漠視法律規定，倘加重其刑，衡量被告所受之刑罰與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尚無過苛，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⒉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洗錢犯罪，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我國詐欺事件頻傳，嚴重損及社會治安及國際形象，而偵查機關因人頭帳戶氾濫，導致查緝不易，受害人則求償無門，成為犯罪偵查之死角，相關權責機關無不透過各種方式極力呼籲及提醒，而被告對於重要之金融交易工具仍未能重視，亦未正視提供帳戶予陌生人可能導致之嚴重後果，竟向同案被告吳孟穎收取本案金融帳戶後，復依「牛哥」指示加以提領，進而掩飾犯罪贓款去向，除造成偵查犯罪之困難，並助長詐欺犯罪風氣，破壞金融交易秩序，危害社會治安，所為實屬不該；並考量被告曾因涉犯詐欺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構成累犯部分不予重複評價），素行不佳；及被告終能坦承犯行，惟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予以賠償；暨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見本院金訴卷第2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被告於本院訊問中自承本案獲取5000元之報酬（見本院金訴卷第244頁），堪認其本案犯罪所得為5000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另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此條之立法理由，雖亦指係「已查獲」之洗錢財物，參諸其規範意旨，基於「澈底阻斷金流以杜絕犯罪，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立法目的，考量洗錢行為輾轉由第三人為之者，所在多有，實務上常見使用他人帳戶實現隱匿或掩飾特定犯罪所得之情形，倘若洗錢標的限於行為人所有，始得宣告沒收，除增加司法實務上查證之困難，亦難達到洗錢防制之目的，故解釋上所謂「已查獲」並不以「已查扣」為限，只要為司法機關所查知係屬被告本案洗錢之財物，即犯罪客體，即為已足。惟沒收係以強制剝奪人民財產權為內容，係對於人民基本權所為之干預，除須法律保留外，並應恪遵憲法上比例原則之要求。是法院就具體個案，如認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仍得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予沒收或酌減之，以符憲法比例原則。查本件被告自吳孟穎所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提領共30萬元，而為詐欺及洗錢犯行，參與犯罪之程度較末端，且依被告於本院訊問時之供述，被告僅有5000元報酬，其本案犯罪所得尚非甚多，是認對被告就本案洗錢之財物之全部（告訴人共匯款64萬5000元）宣告沒收或追徵，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予以酌減，並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僅就被告提領、未扣案之30萬元併予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簡易判決，得於收受簡易判決送達後20日內，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李濂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子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王宥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劉燕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0年度偵字第26442號

　　被　　　告　林育瑋　　　　　　　　　吳孟穎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育瑋曾因參與假冒司法公務人員出示偽造公文書詐騙被害人之詐欺案件，先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805號、103年度審訴字第23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字第1436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字第417號等案件分別判處有期徒刑，經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2月，於民國106年10月23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於109年4月27日假釋未經撤銷而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於110年2月9日前某日、時，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合謀詐騙他人，並由林育瑋負責製造被害人所匯入贓款之金流斷點，搜集可作為金流斷點使用之人頭帳戶並擔任車手，提領被害人匯入上開人頭金融帳戶之款項。吳孟穎前曾因名下之金融帳戶涉嫌遭詐騙集團成員取得而接受刑事司法偵查，應明知將金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並形成金流斷點，使司法人員難以追查犯罪所得金流去向，竟仍基於幫助他人共同詐欺取財、掩飾隱匿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之故意，於110年2月9日前之某日，經林育瑋與吳孟穎接洽後，以每匯入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可分紅2000元之代價，將其名下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提供予林育瑋及其所合作之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使用，以此方式幫助詐欺集團成員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行。嗣林育瑋及其所合作之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上開帳戶後，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LINE通訊軟體暱稱「妍兒」、臉書社群網站暱稱「馮馨妍」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於109年12月間起，以佯稱股票投資之詐騙方式，向劉靖中實行詐騙，致劉靖中陷於錯誤，陸續匯款予詐騙集團成員所指定之帳戶，復於110年2月9日9時14分許，劉靖中再次遭上開詐騙集團成員詐騙，又匯款30萬元至詐騙集團所指定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鄭俊龍，下稱A人頭帳戶）中，詐騙集團成員得逞後，即將匯入上開A人頭帳戶中之款項於同日9時41分轉匯至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程杰弘，下稱B人頭帳戶）中，再於同日9時42分許將上開款項轉匯至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郭子乾，下稱C人頭帳戶）後，又於同日9時43分將上開款項轉匯入吳孟穎之系爭帳戶內。林育瑋見詐騙所得款項已經過三層層轉至其準備之系爭帳戶後，於同日9時55分至10時19分許，至南投縣南投市及草屯鎮之全家便利超商自動櫃員機，分3次提領一空，以此等製造金融斷點之方式，掩飾該詐騙所得之本質及去向，並致劉靖中受有財產上損失。嗣劉靖中察覺有異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劉靖中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育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向被告吳孟穎借用系爭帳戶並提領劉靖中匯入之30萬元，以及給予被告吳孟穎2000元分紅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辯稱：提領的錢是我在現線上賭博賺來的錢等語。 　2 被告吳孟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承認曾將系爭帳戶之提款交予被告林育瑋，惟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辯稱：僅係請被告林育瑋幫忙領錢等語 　3 告訴人劉靖中於警詢之指訴 告訴人遭詐欺集團詐騙而匯款至A人頭帳戶之事實 　4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影本5紙、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影本5紙、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影本4紙、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影本3紙、臉書暱稱「馮馨妍」個人檔案資料、通訊軟體LINE暱稱「妍兒」與告訴人之LINE對話擷圖 佐證告訴人遭詐欺之並匯款30萬元入 A人頭帳戶之事實。  　5 A人頭帳戶、B人頭帳戶、C人頭帳戶及系爭帳戶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於110年2月9日匯入A人頭帳戶之30萬元，於同日9時38分入帳後，隨即於同日9時41分轉匯至B人頭帳戶，之後又於同日9時42分轉匯至C人頭帳戶，又隨即於同日9時43分轉匯至系爭帳戶中。用以證明左欄金融帳戶確係為本案詐騙集團所控制使用，並用以證明被告林育瑋、吳孟穎所辯不實。 　6 全家便利商店南投老家店及草屯狀元店店內自動櫃員機於110年2月9日9時55分及10年24分之提領人畫面。 對照系爭帳戶之交易明細後，可確認並證明被告林育瑋將告訴人劉靖中匯入之30萬元，於110年2月9日9時55分起至同日10時19分許分3次提領一空。用以佐證被告林育瑋之犯行。（另自動櫃員機之照片時間與實際時間存有落差，故以交易明細所載時間為準） 　7 本署108年度偵字第33524號案件中關於被告吳孟穎之彰化銀行、玉山銀行帳簿、提款卡之相關資料及警、偵訊筆錄影本。 證明被告吳孟穎因其所申請之金融帳戶及提款卡等物為他人持有而接受刑事司法調查，主觀上應明知或可而知將金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並形成金流斷點等情。 　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805號、103年度審訴字第23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字第1436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訴字第417號判決網路列印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被告林育瑋之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 證明被告林育瑋本案犯行構成刑法上累犯，且被告林育瑋前案犯罪情狀略為冒充司法人員並出示偽造之公文書對被害人進行詐騙犯行，與本案被告林育瑋所為，同為詐欺犯罪，具行為惡性之累積，又本案可見被告林育瑋犯罪手法之提昇，顯示前案之執行對被告林育瑋無教化之效果，有予加重處罰之必要。 

二、核被告林育瑋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隱匿犯罪所得等罪嫌，被告林育瑋同時觸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2項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請從一重論處，被告林育瑋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另被告林育瑋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核被告吳孟穎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吳孟穎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2項罪名，亦請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又被告林育瑋、吳孟穎之犯罪所得，請依法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9　　日

　　　　　　　　　　　　　　　檢　察　官　李　 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8　　日

　　　　　　　　　　　　　　　書　記　官　 王 襛 語



